附件2

个人参赛和防疫责任书
一.本人自愿参加 第六届北京市钓鱼比赛 (以下统称“赛事”)，本人具有参加本次赛事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，全面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及协办机构(以下统称“主承办”)所制订的各项规程、规则、规定、要求及采取的措施。
二.本人明确了解参加本次赛事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，并同意自行承担参加本次赛事所可能存在的风险和责任；承诺已通过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，并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适应于本次赛事。
三.本人授权本次赛事主承办及指定主流平面、网络媒体、自媒体平台无偿使用本人的肖像、姓名、声音、照片、视频等用于本次赛事的宣传与推广。
四.本人将向主承办提供身份证件用于核实本人身份及参赛资格，保证提交的身份证件和文件资料真实有效，并承担因提供不实信息所产生的全部责任。
五.本人同意在参赛过程中遵守裁判、医疗人员和安保人员的要求，在未完成本次赛事、身体不适及出现突发状况时主动退出本次赛事，并承担因本人坚持本次赛事所产生的全部责任与后果；同意接受主承办在本次赛事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，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自理。
六.本人同意主承办以本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人身意外险，确认已知悉并同意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。
七.本人已知悉并承诺严格遵守如下防疫要求：
1.严格遵守本市疫情防控部署要求，服从现场防疫工作人员指挥。

2.本人无中高风险地区及7日内有1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（市、区、旗）旅居史、健康码异常、行程不明等情况。承诺从赛前7日至赛后3日内进行健康监测并做好记录。

3.赛事当日，参赛人员在防疫工作人员指引下完成体温测量，扫描“北京健康宝”显示未见异常，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，参赛人员须同时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种，不适宜接种人员除外，方可进入赛事场地。对拒绝接受测温扫码或体温异常、无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等情况，谢绝入场。

4.赛事当日，除运动员处于比赛期间外，所有人员进入比赛场所须全程佩戴口罩，佩戴口罩应符合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公众佩戴口罩指引》要求。运动员比赛结束后应立即佩戴口罩。所有人员口罩自备。

5.在签到处、仪式区、领奖处等人员聚集区域，应保持1米以上间隔，避免交叉和近距离接触；在看台观看赛事时，需间隔一个座位就坐，保持安全距离。
	参赛者签名：


	
	监护人、管理人或法定代理人签名：
	

	年龄（周岁）：
	
	（18周岁以下参赛者需签署此项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